
A14 2013年3月14日 星期四
编辑：陈鸿儒 美编：石岩 组版：韩舟

山东

面对机构改革 更要干好工作
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宿华要求全局干部职工积极面对国务院机构改革

本报济南3月13日讯 十二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关
于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
视总局的消息公布后，省新闻出
版局积极应对，局长宿华在局长
办公会上要求全局干部职工，要
坚持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
散、程序不减、标准不降，以良好
的精神状态，积极面对国务院机
构改革，切实转变行政职能，扎实
做好当前新闻出版各项工作。

宿华指出，一要思想不乱。要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全局干部职
工识大体，顾大局，站在全局的高度
充分认识此次机构改革的重要意
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自觉与
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始终
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

宿华要求，二要工作不断。改
革是大势所趋，越是在这种情况
下，越要保持心态不慌、方向不

偏，坚持做到工作不断。要牢固树
立咬定目标不放松的精神，原先
定下来的目标，需要坚持的，继续
抓住不放。要按照既定的工作思
路和工作目标，发挥优势，改革创
新，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宿华强调，三要队伍不散。在当
前机构改革面前，全局干部职工要
保持稳定的心态，不分心，不分神，
按照局党组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认
真履行职责，扎实做好本职工作。要

引导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宿华强调，四要程序不减。全
局干部职工一定要增强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不能因为面临机构
改革乱了方寸，该坚持的工作原
则要坚持，该遵循的办事程序要
遵循。要进一步严把工作流程关，
严格遵循工作管理制度，不减少
环节，不简化程序。要加大出版物
市场监管，深入开展“扫黄打非”，

确保出版物市场健康有序。
宿华还特别要求，“三个一流”

的标准不能降，“三个一流”是指“一
流的精神状态、一流的工作标准和
一流的服务水平”。宿华说，完成好
今年的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任务，“三
个一流”的工作标准不能降。全局干
部职工要进一步振奋精神，树立强
烈的进取之心，积极争取一流的工
作业绩，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多做
贡献。 （本报记者）

本报青岛3月13日讯 (记者 曹
思扬 通讯员 朱海生) 13日8时
许，青岛市环湾路自南向北方向欢
乐滨海城附近，一条横跨马路的10
千伏高压电缆被大风吹断后掉在马
路上，电缆末端“刺刺”作响冒着火
花，事发后各部门紧急抢修，9点40
分左右，断裂电缆更换完毕，幸未造
成人员伤亡。

13日8时许，四方公安分局兴隆
路派出所接到一位司机报警称，环湾
路自南向北方向欢乐滨海城附近，突
然有根电缆掉在了马路中间，电缆末
端冒出一个巨大的火球，可能是高压
线断裂，请求民警前去处理。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在欢乐滨海
城门口民警发现，一截电缆从横跨马
路的高压电线杆上断裂后垂到了马
路中间，断裂处“刺刺”作响冒着火
花，由于此时风力很大，断裂的电缆
不断移动，犹如一条火蛇在马路上乱
窜，将沥青路面烧出一个坑，随时有
可能甩到过路车辆上。民警一边将警
车停在路中央限制过往车辆速度，一
边联系电力、消防、交警部门。

8点30分，为方便各部门抢修，胶
州湾高速交警部门封闭了环湾路自
南向北方向。因大量过路司机在现场
围观，环湾路自南向北方向一直拥堵
至跨海大桥收费口附近，消防和电力
维修车辆只能走逆行车道前去救援。
电力部门人员赶到后，立即切断电
源，消防人员使用泡沫灭火器扑灭电
缆末端冒出的火头。

因有大量市民在围观，拖慢了
抢修进度，9时许，市北交警部门封
闭了杭鞍快速路自东向西方向，直到
9时40分左右，交警部门才疏散了围
观的市民，抢修人员立即更换了断
裂的电缆。

据了解，13日，岛城有8级左右的
阵风。抢修人员介绍，起火的电缆负
责附近工地的供电，是10千伏的高压
电缆，初步判断事故是被大风吹断后
连电引起的，幸好没有伤及过路车
辆，也没有影响周边用电。

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高速路发
生此类事故时一定不要围观，高压电
线导电的有效距离很大，围观时极易
发生危险，对救援也会产生影响。

万伏电线掉落马路

刺刺冒火路面乱窜
大风引发惊险一幕，各方救援化解危机

索要赔偿款拘禁肇事者
曹县三兄弟全部被判刑

本报曹县3月13日讯(记者 景佳 通
讯员 冉玉国) 为帮因交通事故受伤的
亲属索要赔偿，曹县的三兄弟竟将肇事者
非法拘禁30多个小时，导致肇事者从7楼
跳下受伤。近日，曹县法院审结了此案，被
告孙某与胞兄、堂兄分别获刑。

2012年6月12日23时45分，济宁市
民陈某驾车将孙某之子撞伤后逃逸，后
被抓获并拘留。6月23日陈某拘留期满，
到医院看望孙某之子。为让陈某尽快赔
偿医疗费，孙某阻止陈某离去，让其通
知家人送钱来。

陈某称家中没钱，只能自己回家筹
钱。孙某担心陈某一旦离去，医疗费就

没了着落，遂将其看管在病室内，并叫
胞兄孙某岭和堂兄孙某法前来共同看
管。次日20时许，陈某趁孙某、孙某岭不在
之时，从7楼病室跳窗而下，造成腿、腰部多
处骨折，经鉴定构成七级伤残。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与堂兄、
胞兄三人为索取医疗费赔偿款，非法剥
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
拘禁罪。鉴于三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均依
法从轻处罚。3月2日，孙某三人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九个月，并共
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某医疗
费、后续治疗费、鉴定费等经济损失9万
余元。

本报烟台3月13日讯(记
者 刘清源) 14日，烟台雷
锋事迹展览馆将面向社会免
费开放。近500份历史资料记
录着雷锋自幼年到离世的点
点滴滴，有“拍摄雷锋第一
人”之称的张峻提供了独家
展品，而雷锋当年的战友也
将到现场观展，讲述当年与
雷锋一起的故事。

13日，记者再次探访了
雷锋展览场馆，烟台边防支

队轮训大队的二楼上，展品
均已布置妥当，200多平米的
大厅内，大型展板上图文并
茂，囊括了雷锋和张峻的生
平事迹。大量的珍贵展品全
部来自鞍山，不少已有几十
年的历史，有些还是孤品。在
现场，布展工作人员正在做
收尾工作，不少公安边防战
士帮忙搬运展品。为了高标
准布置好展馆，所有布展工
作人员最近都在连续加班，

大部分人都要到午夜12点才
能休息。

3月14日上午10点，烟台
雷锋事迹展览馆将正式开
展，届时雷锋的烟台战友、书
法家房寿大将在现场书写50

年前为雷锋写的诗，并讲述
当年雷锋的故事。另外，烟台
团市委将现场授予展览馆

“烟台青年志愿者培训基地”
的牌子，使其成为全市青年
志愿者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
教育场所。作为烟台唯一的
雷锋展览馆，本馆将在日后
迁至烟台高新区的新楼内，
单独设置一层。面向民间征
集雷锋藏品的活动也将继
续，只要符合规格便可收藏
在展馆内。

烟台雷锋展览馆今日开馆
展馆已布置完成，免费向社会开放

断裂的电缆冒出火花。(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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